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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在香港的前景新聞自由在香港的前景新聞自由在香港的前景新聞自由在香港的前景

在香港，新聞自由正面對多個問題，不論是印刷或電子媒體，私

營的傳媒機構均處於相同的境況。對於傳媒機構的經營者而言，中國

大陸存在龐大的商業利益，因此，他們會加倍審慎，以免對中國的管

治機關作出批評。施行審查的形式不一定是作出正式的譴責，一名官

員私下對傳媒機構的管理層或經理提出一點意見，也必定會下達編輯

或有關僱員。在比較記者的就業市場時，會發現香港的市場較其他大

城市的市場為小，身為僱員的香港記者往往受到僱主的壓力。

香港唯一的公營傳媒機構是香港電台 (下稱 “港台 ”)。港台的經費來
自政府，但也致力維持編輯自主權。當港台的廣播或電視節目對政府

作出批評，便會受到部分人士指其 “忘恩負義 ”。在 1997年以前，把港
台重組為一個類似英國廣播公司運作體制的建議曾遭受中國政府反

對，有關建議最終亦不獲接納。最近，港台所製作的電台及電視節目

對政府及其政策作出批評，該台已多次遭受抨擊。

雖然公眾並不知悉南華早報前中國版編輯辭職的原因，但基於其

辭職前的連串事件，則可揣測他當時受到僱主的極大壓力。或許把向

傳媒施加審查單單歸咎於中國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是不公平的。

其實香港不少人士以為聲討反對政府的聲音，便可反映中央政府的意

見，此做法亦成為討好中央政府的方法。這亦可解釋為何近日有眾多

與中央政府有密切關係的人士猛烈抨擊法輪功，指法輪功正利用香港

作為顛覆中國的基地。法輪功雖為中國禁制的組織，但只要它仍是香

港的合法註冊社團，將是香港能否繼續實行一國兩制管治原則的一大

考驗。

香港不少傳媒集團正計劃拓展中國市場，有些甚至已在中國市場

投入資金。中國的人口多達 12億，香港的人口則只有 680萬。從市場拓
展潛質及盈利額兩方面衡量，中國確比香港優勝。當傳媒機構須在商

業利益與新聞自由兩者之間選擇其一，大多會犧牲後者。傳媒經營者

深知中國政府對傳媒一向存有戒心，並實施嚴格的管制，因此，傳媒

從業員亦傾向於採取審慎的態度。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
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

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建立聯繫 ”。現時香港已有禁止竊取國家機密、分裂國家及顛覆政府的
法規。然而，特區政府並沒有加以執行，舉例說，並沒有禁制法輪功

這組織。香港記者的憂慮，在於若特區政府根據中央政府而非普通法

司法管轄區的立法及政治取向制定第二十三條的法例，他們會在執行

工作時抵觸法例。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基本法》的解

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何與《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有關的訴訟或刑事檢控，則會由中央政府而非特區政府的終審法院

審理。記者均害怕在新聞自由受到威脅的政治環境下工作，特別是當

中國的標準成為特區政府奉行的規範，他們的憂慮會更甚。在一定的

程度上，香港能否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將取決於新聞界及傳媒機

構可否在接受自由表達的法例下如常運作。


